
附件 2 

对于体育专业成绩突出、具有特殊培养潜质的考生，文

化课成绩达到当地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65%时，

可由考生申请根据本办法予以破格录取。我校破格录取人

数不多于 7 人。  

一、可申请破格项目 

足球（后卫、中场、前锋）、田径（女子三级跳远、

女子标枪、女子 100 米、女子跳高、男子 800 米、男子

110 米栏）、武术（南拳类）  

二、破格名额 

足球不超过 3 人，田径不超过 2 人，武术不超过 2 人。 

三、破格资格认定程序 

（一）考生申请  

申请破格录取的考生应于体育统测成绩公布后 3

个工作日内向我校提出破格录取申请（具体要求见申请

书 ）。 申 请 书 应 以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

admission@bit.edu.cn，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破格录取的

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破格录取资格。  



（二）资格审核及名单公示  

高考前，在公示合格名单时，我校将根据破格计划，

足球及武术套路按照申请破格考生体育专项测试成绩

排序，田径根据招生计划表小项顺序及申请破格考生体

育专项测试成绩排序，公示获得破格录取资格考生名单

及相应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。  

高考成绩公布后、志愿填报前，对于高考文化课成绩达

到当地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65%的获得破格录

取资格考生，予以入围并按规定公示。所有破格成绩、

赛事标准须与考生报名项目、运动等级证书项目对应。 

（注：田径项目及武术套路项目获得破格录取资格

的考生入学后应符合全国及省部级大学生比赛高水平

运动员组别的参赛资格。）  

四、破格申请条件 

申请破格录取资格的考生至少应符合以下项目条件之

一： 

（一） 男子足球项目 

1.满足报名条件的全国赛事决赛阶段比赛中首发场次超

过 90%； 

2.满足报名条件的全国赛事决赛阶段比赛中进球数达 3

个（含）以上； 



3.满足报名条件的全国赛事决赛阶段比赛获单场最佳球

员称号； 

4.满足报名条件的全国赛事决赛阶段比赛 60%及以上场

次担任场上队长； 

5.在近三年国际赛事中进球得分或入选最佳阵容； 

（二）田径项目 

1.全国统测现场测试成绩达我校设定的优秀线（女

子三级跳远 12.6 米；女子标枪 52 米（600g）；女子 100 米

12 秒 20；女子跳高 1.72 米；男子 800 米 1 分 52 秒 60；男

子 110 米栏 14 秒 60）；  

2.全国统测现场测试成绩全国排名前 5；  

3.高中阶段成绩达健将级运动员标准；  

4.2023 年获全国学生（青年）运动会校园组前三名； 

5.近三年内获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、全国中学生

田径冠军赛前三名。  

注：满足破格资格考生小项不同时，按照招生计划表

小项顺序依次排序。同一小项满足破格资格考生人数大于招

生计划数时，按照考生体育专项测试成绩依次排序。 

（三）武术套路项目 

近三年获得以下任意一项武术赛事个人单项前三

名：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武术套路锦标赛，全国武术

学校套路比赛，全国青少年武术俱乐部联赛。 


